附件1

	莆田市干部职工个人住房情况自查申报表

	所在单位（盖章）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单位：㎡、元

	姓   名
	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	身份证号码
	
	聘任技术职务及时间
	
	联系电话
	

	配偶姓名
	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	身份证号码
	
	聘任技术职务及时间
	
	联系电话
	

	现（租）住房情况
	地址
	
	产权单位（人）
	
	建筑面积
	
	产权来源
	

	政策性住房概况
	经济适用住房
	购买经济适用房前是否已购商品房
	  □ 是，购买时间：              产权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否

	
	
	住房处、套数、建筑面积
	 套        ㎡
	购房时间
	
	产权证号
	
	 地址 
	

	
	已购公有住房
	 住房处、套数、建筑面积 
	 套        ㎡ 
	 购房时间 
	
	 是否已办房屋产权证 
	□ 是，房屋产权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□ 否  
	产权人
	

	
	
	 是否已办土地证 
	 □ 是，土地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□ 否   
	 是否已办上市准入手续 
	□ 是，批准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否  
	原产权单位
	

	
	
	 详细地址 
	

	
	集资建房
	住房处、套数、建筑面积
	 套        ㎡ 
	批准时间
	
	是否已办房屋产权证
	□ 是， 房屋产权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□ 否  
	产权人
	

	
	
	 是否已办土地证 
	 □ 是，土地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□ 否   
	是否已办上市准入手续
	□ 是，  批准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否  
	原产权单位
	

	
	
	详细地址
	

	
	其他住房
	住房处、套数、建筑面积
	 套        ㎡ 
	批准时间
	
	是否已办房屋产权证
	 □ 是 ，房屋产权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□ 否   
	产权人
	

	
	
	 是否已办土地证 
	 □ 是，土地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□ 否   
	是否已办上市准入手续
	 □ 是， 批准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否   
	原产权单位
	

	
	
	详细地址
	
	房屋性质
	

	
	住房补贴
	  1、领取人：                  领取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领取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2、领取人：                  领取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领取金额：             

	其他住房情况
	地址
	房屋性质
	产权来源时间
	建筑面积
	房屋产权证号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其他补充说明
	

	原清房处理情况
	

	以上内容属实，若有不实，本人愿意按相关规定接受处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

	单位审查意见
	审查内容：
	
	
	
	
	
	
	
	
	单位领导（签字）：
	
	愿承担审查责任。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	各县区委（工委）、市直各单位党委（党组）复核意见
	审查内容：
	
	
	
	
	
	
	单位领导（签字）：
	
	愿承担审查责任。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市清房办审查意见
	审查内容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	
	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说明
	1、填表对象为全市干部职工及居民；2、因工作调动等原因在异地有表中所列情况的，也应如实申报；3、有“是否”的各栏均填“有”或“无”；其他栏属没有的均填“无”；4、本表一式三份，复印使用有效；5、若详细说明可另附纸张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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